
第7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缺額補選選舉公報

第7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缺額補選，經定於中華民國98年3月28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區域選舉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
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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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
柏
雅

48
年
3
月
8
日

男

台
灣
省
彰
化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政治大學  政治研究所碩士畢業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畢業
台中一中　田中國中　田中國小

台北市議會第六、七、八、九、
十屆議員
民進黨中央黨部社會運動部執行
幹事
台灣關懷中心人權幹事
台灣母乳協會會員
台北市山岳協會永久會員
台灣輻射安全促進會理事
台北大同扶輪社社員
台北市舞蹈推廣協會榮譽會長
台灣心會總會理事
台灣國家聯盟決策委員

　　自馬政府上任以來，股市腰斬，每位投資人財富平均縮水140萬元。痛苦指數創下新高，無薪休假者已達百
萬，高學歷失業變成常態，重大產業也面臨存亡危機。全球經濟動盪，各國都受到波及，但何以台灣受創特別嚴
重，而國際經濟分析機構最不看好台灣？問題在政府，不在人民！
　　「馬上就會好」已不是口號，而是國民黨對台灣人民最大的欺騙！一黨獨大，已是台灣民主最大的隱憂；一黨
獨大而無能，更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人民應該過得更好！請支持在野監督力量，為您落實幸福經濟的主張：
一、增加公立照顧機構的服務與人力，推廣低價而優質的老年安養服務，減輕家庭負擔。
二、推動12年國教，平衡教育落差，減輕下一代升學壓力。
三、國中小學營養午餐及教科書免費，降低家庭教育支出；推動就學貸款零利率，減輕弱勢學生的負擔。
四、高職建教班學費全免，打造青年就業坦途；並創造有利於社會發展之公共服務工作，優先僱用大學畢業生。
五、政府補助中高階白領失業者創業資金，避免造成長期性失業。
六、政府補助失業者健保費及國民年金保費，並延長失業給付期間為一年，維繫失業家庭經濟的穩定。
七、加速產業升級，政府扶植具前瞻性的新興產業，創造穩定就業機會。
八、推動攸關長期經濟佈局的重大建設，反對濫用稅金執行無效的小型工程。
九、推動國土復育計畫，不分城鄉打造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十、國會建立「總統政見資料庫」及「預算執行資料庫」，促使施政成果透明化，強化社會監督。

2
劉
義
鈞

47
年
1
月
7
日

男

台
灣
省
台
北
縣

無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成功高中、大同國中、長春國小
教育部公費留考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系主
任、所長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研究員
東吳大學、文化大學、政大、警
察大學、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文官訓練所講座
全國推動乾淨選舉委員會委員
國防部青邨講座
台北市新東扶輪社社長
國會觀察文教基金會董事
教育部大專青年訪問團團長

“大破與大立”
“大破”一經濟破冰，鼓勵投資政策
1、降低房屋貸款利率為1%、信用卡利率為8%、現金卡利率為8%。
2、擴大公共工程建設規模與項目，厚植長遠競爭力。
3、活絡閒置產能，提升台灣數位經濟競爭力。
“大立”一投資教育無上限
1、 投資教育學費扣除額無上限：補貼家庭購買高科技高品（筆記型電腦與無線通訊相關設備），減少家庭教育支

出之壓力，降低電子產業失業率及閒置產能，提昇台灣數位經濟的競爭力。
2、中低收入戶子女就學貸款免息，有二子女同時就學高中以上學校，貸款利息減半。
3、 監督政府主管機關，明確訂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公共工程達到綠建築更高標準，台電購電政策應符合環保節

能標準。
4、 建立完整碳權交易制度，加速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提高再生能源補助，鼓勵企業發展潔淨能源與相關研

究。
5、盡速推動完成陽光法案，並將政黨補助費門檻由5%降為2%。
6、在嚴審預算、節約開支的前提下，繼續發行消費券。
7、推動全民運動，設立老人專屬休閒運動館。

3
蔣
乃
辛

37
年
9
月
24
日

男
上
海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畢
業。

1、 台北市第四、五、六、七、
八、九、十屆議員。

2、大同大學講師。
3、 台北市家庭扶助中心扶幼委

員會主任委員。
4、 台北市金華國中、小學家長

會榮譽會長。
5、 政治大學、大同大學校友會

理事。
6、江蘇同鄉會理事。
7、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幫工程司。
8、台北市勞工檢查所檢查員。
9、 政治大學公企中心會計班、

企業班結業。

乃辛將在國會努力推動以下政見：

一、建立廉能政府、提振行政效能。

二、穩定兩岸關係、確保國家安全。

三、提升兩岸交流、活絡台灣經濟。

四、擴大內需投資、振興台灣景氣。

五、檢討教改政策、提昇學子學習能力。

六、推動節能減碳、保障永續家園。

七、整合社會資源、挹注社會福利，落實急難家庭救助。

八、加強維護治安、保障人身安全。

九、推廣醫療保健，促進國民健康。

十、增加勞工就業機會、確保社會安定。

十一、注重文化建設、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十二、爭取中央政府預算、發展大安區里特色，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4
陳
源
奇

29
年
9
月
19
日

男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無 國立中興大學畢

成功大學商學院、美國林肯大學
會計研究所碩士博士進修中。國
立台南高商成本會計老師、教育
部講師63年就取得、童子軍木章
執有人、泛太平洋私立校長會議
代表、南台大學教授兼就業輔導
主任、建業中學校長16年、國立
中興大學、龍華、真理、清雲、
中國、中華、輔仁、國立台中商
業等大學、醒吾、中華技術學院
等客座教授、修憲國大主席、國
會時報董事長。

1.我欲選總統時受王文洋幫忙因此只求做一任由年輕人來接任願者電0910738403。
2.立委薪資68萬不領將充作百姓救急之用成立委員會來發放有任何困難者電0910738403。
3.  陳源奇亦是三奇畫家收集張大千齊白石吳昌碩劉延濤二呆張榖年等名畫四百多（幅）願意全捐出作為急難救濟之

用有興趣共襄盛舉請電0910738403。
4.  陳源奇好友王价民及40位義工，用報廢保特瓶萬支作成一隻巨龍繞大安區大街小巷跑。大安區親愛居民有任何困

難都可以在“龍口”擲進一週內必定會收到有關單位處理結果，電0910738403。
5. 凡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們願改革大安區而願意心手相連將大安區邁向全國超級模範區者，請電0910738403。
6.我是太陽能專家如有對太陽能有興趣互相切磋電0910738403。
7.源奇編了一本「精美」護照效用無窮終身受益並有發財秘訣讓大家賺大錢如需電0910738403。
8.我是教育專家將在各公私立學校挑選一所作模範學校電0910738403。
9.  本人曾是南台大學就業輔導主任當時林百里要創業曾協助在台南成立三愛電子公司目前有120職缺等你電

0910738403。
10.源奇是政治奇葩感謝中正大學博士班當研究對象此次選舉覓尋一位操盤手請電0910738403。
11.源奇是台灣的歐巴馬將對抗國民兩黨必定成功如住戶願支持者請在門口寫「支持陳源奇」。
12. 我在地方法院曾勇救過郭台銘因此希望法院今後對被告必須做人身保護到目的地及對第二春計程車殘障等弱小

團體，陳源奇願作代言人。

5
姚
立
明

41
年
1
月
15
日

男
台
北
市

無
師大附中畢業
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
德國畢勒菲大學法學博士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
國會觀察基金會執行長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理事
中國人權協會理事
中山大學副教授
公視「國事論壇」主持人

國民黨可以一黨獨大，不可以一黨獨霸

　　這次大安區為什麼要補選？國民黨反省過、給過大安區選民一個說法嗎？國民黨主席竟然以「團結」為由，建

議其他政黨不要提名。當陳水扁貪污傷透了支持者的心的時候，民進黨不也是呼籲「團結」嗎？

　　國民黨補上一席，只是遞補了一員投票部隊；少了一席，對已經「一黨獨大」的國民黨而言，其實無關痛癢。

所以這次選舉，不只是爭一席立委而已，而是人民在國民黨全面執政後，第一次用選票讓國民黨警惕自勵！

　　當然，兩大政黨表現不佳，不是選民該選我的唯一理由。因為我確信，和現在國、民兩黨推出的候選人相比，

我有更大的把握，能在進入立法院後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監督與制衡」的功能。

　　我曾經擔任立委，對立法院議事運作並不陌生。又因為專攻法律，在紅衫軍運動之後為了貫徹反貪腐，我主動

草擬「政黨及其附屬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貪污治罪條例修正案－增訂財產來源不明罪」、「公務人

員服務法修正案－明確規範政務官員行為倫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正案－擴大申報義務人範圍並提高相關

罰則」、「政治獻金法修正案」，以及「集會遊行法修正案－將核准制改為報備制並修改刑罰規定為行政罰」等法

案，送立法院審議。

　　一席立委也許在國會不能推動太多法案，一席立委也許在國會無法產生關鍵力量。但如果人民需要一席立委去

扭轉國民黨「一黨獨霸」的態度，如果選民支持一席立委去使民進黨了解對陳水扁貪污護短的代價，立明願意說：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6
溫
炳
原

56
年
10
月
12
日

男

台
灣
省
高
雄
縣

綠
黨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台
大農業推廣學系學士。

客家籍，曾任綠黨秘書長、台灣
環境行動網協會理事、立法院國
會助理、國科會研究助理。2005
年日本京都亞太綠黨成立大會台
灣團代表，2008年巴西聖保羅全
球綠黨年會台灣團總召。保護松
山菸廠環評尚未完成卻要移除的
八十餘年老樟樹，遭市府無理提
告。

一席之地，撐起地球！
補選無關政權輪替，不該再因討厭這個人（黨）而投給那
個人（黨）。
台灣首善之區，應選出東亞第一席綠黨國會議員。
立委薪資津貼捐回社會，全國百個公益團體為您服務。
為善的力量，以綠黨為支點，共同撐起整個地球！
全球各國87個綠黨、有超過350席國會議員，致力實踐六
大核心價值：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尊重多元、參與式民
主、非暴力、不犧牲下一代來滿足自己需求。
政府施政目標應從經濟成長轉為「綠色經濟及國民幸
福」，具體主張：
一、 綠化公地：小面積舊宿舍、老樹不被豪宅蠶食，大面

積國有地（如華光社區）勿被財團BOT鯨吞。老樹被
移，松山菸廠仍應作森林公園，不宜蓋百貨公司、旅
館和巨蛋等水泥建築。舊陸軍保修廠作公園，並容納
鄰近危險聚落居民，復育山坡地。

二、健康生活：推動「我家有機菜園」，扶持城市農夫。
三、 快樂勞動：降低工作時數，工會全面解禁，勞資對等

談判。

四、 綠色稅制：課徵碳稅、並降低薪資所得稅，有效削減
溫室氣體，讓污染財團替你繳税。

五、 綠色經濟：創造有尊嚴的綠領工作，落實環境基本
法，檢討WTO利弊。

六、 綠色交通：減少不必要的移動。削滅官員配車，改搭
大眾運輸、計程車、自行車、步行。

七、 公民參政：公費選舉，取消個人選票補助款，廢保證
金。降低政黨補助、抵稅、席次等門檻。提增不分區
名額，改為德國聯立式兩票制。

八、 深化民主：媒體公共化，限制置入性行銷。政府決策
和民意機關落實資訊公開、聽證制度。大巨蛋、賭
場、核電爭議舉辦審議式公投。

九、 多元平權：「反歧視」立法，保障新移民、同志、性
工作者人權。

十、 和平幸福：軍購透明化，預算移作教科文及社福。幼
托教育、老人長期照護公共化，中小學縮減班級人
數。

請上網搜尋「綠黨」來認識我們。

7
趙
衍
慶

25
年
10
月
7
日

男

山
東
省
曹
縣

無 河南省商邱難民小學三年級
濟南二聯中軍校畢業。

共產黨第二野戰軍政工，民國32
年奪取魯西南各縣城，流亡學生
來台，東勢進，開發東西橫貫及
大雪山運材公路，軍校畢，排連
長，艾德蒙海外公司工程師，毅
力及惠豐美國機械總代理，裝配
公車、消防車、推煤機，大雲塑
化廠，化妝品製造廠，北區各汙
水處理廠，聯結車，卸運黑將軍
牌木炭，開計程車，垃圾分類。

一、大安區內撿廢紙，每日所得無法買到一個飯盒者，政府發給立委的錢做飯共同進餐。
二、成立大安區民間服務隊，先訓練品德調查，不可單獨出勤，管制偽名，胡作亂為，責任情何以堪。
三、為區內民眾搬移笨重物品及修理。
四、遵照臺電法規，輸通電源電路，加強改建製造較大工廠空調，減少渦流磁止，省電增強功能。
五、協助大型工廠，建造、改良，輸通汙水排放。
六、 消防設備，加強建造與溝通，一旦火起應有水管把水對準天花板，人在大雨中向火頭前進，引導消防隊進入屋

內，迅速滅火，而後對房柱應力、剪力、力距補強，如是高樓較困難。
七、對久病難治之居民，願意協助尋找廉價，較有把握的秘方。
八、對在大雨中，防止土石流，住戶房屋之應力補強，水溝容納排水量，土質鬆軟我們可以移山。
九、對容易車禍違規之地點，政府人力不足，派員協助勸導口誤，義氣之爭，雪上加霜。
十、 我不適合當立委，退伍的阿兵哥只會打仗、做工，力主我能開發能源，增加地方財富與土地，而後會更上層

樓，我在大安區立桿，當能分得一杯羮給大安區。
十一、 如果大陸欺騙我們的馬政府，我當先行進入大陸，會使敵人聞風喪膽，對大都市斷水斷電，合縱連橫，槍桿

底下出政權，換下主政者，先行還地於民，解鈴還須繫鈴人，絕非我一人可以掌天，賓拉登可以使美國震
撼，但太多的事情難如願。大陸的文化比我們台灣落後何止五十年，生活差距大，我們撿飯吃可以生活，大
陸人民只有泥巴撿，今日有多少離婚大陸妹來台灣，三十八年前在共產黨統治下，哭天天不應，求救無門。
我受夠了，要路條、要糧票，真痛苦。民進黨說大陸是紙老虎，我也有同感。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6選舉區(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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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電信東三機房 信義路4段89-1號 德安里1-5鄰 高耀榔股長0937834343
2 中華電信大安營運處 信義路4段89號 德安里6-12鄰 高耀榔股長0937834343
3 中華電信大安營運處（後方停車場） 信義路4段89號（停車場） 德安里13-20鄰 高耀榔股長0937834343
4 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總主會（大廳） 復興南路1段303號 仁慈里1-6鄰 27048165
5 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總主會（大門前） 復興南路1段303號 仁慈里7-11鄰 27048165
6 基督教信義會恩光堂 復興南路1段253巷13號 仁慈里12-17鄰 27079311
7 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 信義路3段157巷11號 和安里1、3-4、8、10-12鄰 27026141
8 師大附中(中興堂) 信義路3段143號 和安里2、5-7、13鄰 27075215
9 師大附中(體育館北側) 信義路3段143號 和安里9、14-17鄰 27075215
10 師大附中(體育館南側) 信義路3段143號 和安里18-21鄰 27075215
11 幸安國小社團活動室 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2-6鄰 27074191
12 幸安國小117教室 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1、18-22鄰 27074191
13 幸安國小119教室 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13-17、23-24鄰 27074191
14 幸安國小121教室 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7-12鄰 27074191
15 私立復興高中小學部2年忠班教室 敦化南路1段262號 仁愛里1-8鄰 27715859
16 私立復興高中小學部2年孝班教室 敦化南路1段262號 仁愛里9-15鄰 27715859
17 私立復興高中小學部2年仁班教室 敦化南路1段262號 仁愛里16-23鄰 27715859
18 懷生國中體育館（跆拳道教室） 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1-7鄰 27215078
19 懷生國中（穿堂） 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8-12鄰 27215078
20 懷生國中體育館（桌球教室2） 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13-17鄰 27215078
21 懷生國中體育館（乒乓球教室） 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18-22鄰 27215078
22 臺北衛理幼稚園 新生南路1段117號 民輝里1-6鄰 27713679
23 臺北衛理堂會議室 新生南路1段113號 民輝里10、14-17、24鄰 27712017轉143
24 民輝里里民活動場所 濟南路3段35-9號 民輝里7-9、11-13、18鄰 　
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館一樓大廳 新生南路1段3號 民輝里19-23鄰 27712171轉2600
2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餐廳1 建國南路1段81號 昌隆里1-7鄰 27417767
2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餐廳2 建國南路1段81號 昌隆里8-15鄰 27417767
28 誠安里民活動場所 忠孝東路3段251巷3弄7號 誠安里1-2、7-10鄰 27762225
29 仁和幼稚園 忠孝東路3段251巷9弄8號 誠安里3-6、12-13鄰 27111787
30 上慶自助餐店 復興南路1段122巷8號 誠安里11、14-17鄰 27733213
31 金城華廈 敦化南路1段190巷38號1樓 光武里1-4、6、27-28鄰 27725266
32 光武里里民活動場所 敦化南路1段160巷20號 光武里5、7-12、24鄰 27736533
33 永豐頂好庭園穿堂 敦化南路1段138號 光武里13-19鄰 27720524
34 私立首府托兒所 復興南路1段107巷17號 光武里20-23、25-26鄰 27312020
35 新民國小一年忠班 辛亥路一段113號 龍坡里1-7鄰 23630450
36 新民國小一年仁班 辛亥路一段113號 龍坡里8-15鄰 23630450
37 新民國小一年愛班 辛亥路一段113號 龍坡里16-22鄰 23630450
38 古亭國小2年1班教室 羅斯福路3段201號 龍泉里1-5鄰 23639795轉32
39 古亭國小2年3班教室 羅斯福路3段201號 龍泉里6-10鄰 23639795轉32
40 古亭國小2年5班教室 羅斯福路3段201號 龍泉里11-15鄰 23639795轉32
41 古亭國小1年1班教室 羅斯福路3段201號 古風里2-9鄰 23639795
42 古亭國小1年3班教室 羅斯福路3段201號 古風里1、10-14鄰 23639795
4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5教室） 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1-5鄰 23623916
4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6教室） 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6-9鄰 23623916
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7教室） 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10-13鄰 23623916
4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8教室） 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14-18鄰 23623916
47 新生國小1年1班教室 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1-2鄰 23913122
48 新生國小1年3班教室 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3-7鄰 23913122
49 新生國小2年1班教室 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8-12鄰 23913122
50 新生國小2年3班教室 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13-17鄰 23913122
51 基督教頌主堂 潮州街124號 錦安里1-6鄰 23215083
52 基督教錫安堂 金山南路2段215巷18號 錦安里10-12、15-17鄰 23968308
53 錦安二區民活動中心 和平東路1段121號地下2樓 錦安里7-9、13-14鄰 23410942
54 金華國中八年一班教室 新生南路2段32號 福住里1-6鄰 33931799轉512
55 金華國中西畫教室 新生南路2段32號 福住里7-11鄰 33931799轉512
56 金華國中水彩教室 新生南路2段32號 福住里12-17鄰 33931799轉512
57 金華國小6年1班教室 愛國東路79巷11號 永康里1-5鄰 23211171轉14
58 金華國小2年1班教室 愛國東路79巷11號 永康里6-10鄰 23211171轉14
59 金甌女中105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光明里1-6鄰 23214765
60 金甌女中106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光明里7-11鄰 23214765
61 中正國中八年23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錦泰里1-5鄰 23916697轉511
62 中正國中七年2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錦泰里6-9鄰 23916697轉511
63 中正國中七年4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錦泰里10-15鄰 23916697轉511
64 基督教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杭州南路2段95號 錦華里5-10、16鄰 23210665
65 臺電核火工程處禮堂(前段) 和平東路1段41巷1號 錦華里1-4、17-19鄰 23910241轉9702
66 臺電核火工程處禮堂(後段) 和平東路1段41巷1號 錦華里11-15鄰 23910241轉9702
67 大安高工至善樓107教室 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1-5鄰 27091630
68 大安高工至善樓106教室 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6-10鄰 27091630
69 大安高工至善樓105教室 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11-14鄰 27091630
70 大安高工至善樓104教室 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15-20鄰 27091630
71 建南區民活動中心1 信義路3段134巷82號2樓 新龍里1-3、15-16、23-25鄰 27067771
72 建南區民活動中心2 信義路3段134巷82號2樓 新龍里10-14、20-22鄰 27067771
73 大安國宅甲區管委會 信義路3段134巷84號1樓 新龍里4-9、17-19鄰 27024208
74 開平餐飲學校AC102教室 復興南路2段148巷24號 龍陣里1-7鄰 27070904轉371
75 開平餐飲學校AC104教室 復興南路2段148巷24號 龍陣里8-15鄰 27070904轉371
76 建安國小6年12班教室 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6鄰 27077119
77 建安國小2年2班教室 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7-13鄰 27077119
78 建安國小2年4班教室 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4-19鄰 27077119
79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甲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生里1-7鄰 27356186轉101
80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丙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生里8-14鄰 27356186轉103
81 臺北市瑞安街基督徒聚會 瑞安街244巷43號 龍生里15-20鄰 27077459、27553803
82 大安國中915教室 大安路2段63號 住安里1-7、19鄰 27557131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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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大安國中917教室 大安路2段63號 住安里8-14鄰 27557131轉103
84 大安國中918教室 大安路2段63號 住安里15-18、20鄰 27557131轉103
85 東方工商科技大樓1樓 信義路4段186巷7號 義安里1-8鄰 27554616
86 東方工商活動中心1樓 信義路4段186巷8號 義安里9-15鄰 27554616
87 東方工商自衡樓車3忠教室 信義路4段186巷8號 義安里16-20鄰 27554616
88 三興國小1年3班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通化里1-3、6-8鄰 27364687轉51
89 三興國小1年4班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通化里5、10、14、16、20-21鄰 27364687轉51
90 三興國小1年5班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通化里4、9、11-12、15鄰 27364687轉51
91 三興國小1年6班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通化里13、17-19、22鄰 27364687轉51
92 通安區民活動中心1 通安街98號 通安里1、4、6、10-11、19-20鄰 27371671
93 通安區民活動中心2 通安街98號 通安里2-3、5、7-9、15鄰 27371671
94 大安區清潔隊安和分隊隊部 通化街120巷20號 通安里12-14、16-18鄰 27374644
95 三興國小1年1班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臨江里1-6、8鄰 27364687轉55
96 三興國小1年2班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臨江里7、9-15鄰 27364687轉55
97 喬治高職鐵板燒實習教室 基隆路2段172號 法治里1-3鄰 27386515轉235  李小姐
98 喬治高職社團A教室 基隆路2段172號 法治里4-8鄰 27386515轉235  李小姐
99 喬治高職社團B教室 基隆路2段172號 法治里9-12鄰 27386515轉235  李小姐
100 全安里里民活動場所 和平東路3段119巷16號 全安里1-3、5-7鄰 27368446

101 華菂幼稚園（道生）
安和路2段217巷30號(和平東路3段119
巷21號對面進入) 全安里8-11、17鄰 27350267

102 格林菲爾托兒所 安和路2段189巷5號1樓 全安里4、12-16鄰 87329191
103 中國基督教信義會靈光堂 和平東路二段277號 群賢里1-6鄰 27077562
104 基督教長老教會大安教會102教室 四維路198巷12號 群賢里7-13鄰 27064477
105 基督教救世軍台北中央堂 四維路208巷1號 群賢里14-20鄰 27058150
106 成功國宅中庭穿堂(頂好超商對面)1 四維路198巷30弄1號前 群英里1-5、27-28、34鄰 27071033
107 成功國宅中庭穿堂(頂好超商對面)2 四維路198巷30弄2號前 群英里6-12鄰 27071033
108 成功區民活動中心 四維路198巷30弄9號 群英里13-19、29-31鄰 27547207
109 大安托兒所 四維路198巷31弄11號 群英里20-26、32-33、35鄰 27557143
110 和平新莊閱覽室 和平東路3段62巷7號 虎嘯里5、8-12鄰 27324945
111 福安宮 臥龍街61號 虎嘯里1-4、6-7鄰 27332758、27320830
112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辛亥路3段15號 臥龍里1-8鄰 27335831
113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3年甲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1-7鄰 27356186轉301
114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3年乙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8-13鄰 27356186轉302
115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3年丙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14-20鄰 27356186轉303
116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3年丁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1-26鄰 27356186轉304
117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戊班教室 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7-31鄰 27356186轉105
118 龍安國小4年7班教室 新生南路3段33號 龍門里1-3、11-13鄰 23632077轉736
119 龍安國小4年9班教室 新生南路3段33號 龍門里4-10鄰 23632077轉736
120 辛亥區民活動中心 辛亥路1段臨141號 大學里1-2、6-7鄰 23622674轉
121 臺電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第二工務段停車場 羅斯福路3段283巷30號 大學里3、8-9、15、22-23鄰 23622402
122 辛亥區民活動中心1 辛亥路1段臨141號 大學里4-5、10-12、24鄰 23622674轉
123 信友堂停車場 羅斯福路3段283巷19弄11號 大學里13-14、16-21鄰 23631035
124 大安國小1年9班教室 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1-6、15鄰 27324550轉32
125 大安國小1年10班教室 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13、20鄰 27324550轉32
126 大安國小1年11班教室 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7、14、16-19、21鄰 27324550轉32
127 大安國小1年2班教室 臥龍街129號 黎元里1-7鄰 27322332
128 大安國小1年3班教室 臥龍街129號 黎元里8-13鄰 27322332
129 芳和國中童軍教室 臥龍街170號 黎元里14-19鄰 27321961
130 輔仁大學城區部3樓308教室 安居街39號 黎孝里1-6鄰 27336370
131 輔仁大學城區部2樓214教室 安居街39號 黎孝里7-12、19鄰 27336370
132 輔仁大學城區部2樓208教室 安居街39號 黎孝里13、20-24鄰 27336370
133 輔仁大學城區部3樓314教室 安居街39號 黎孝里14-18鄰 27336370
134 基督教信義會和平教會 富陽街113號 黎和里1-3、5、8、11鄰 27354281
135 黎和里民活動場所 臥龍街286號 黎和里4、6、13-16鄰 23772353
136 超級市民大廈交誼廳 臥龍街293號 黎和里7、9-10、12鄰 87322521
137 中華基督教行道會臺北教會(青草地) 忠孝東路4段181巷17號 建安里1-7鄰 27213242
138 中華基督教行道會臺北教會(川堂) 忠孝東路4段181巷17號 建安里12-18鄰 27213242
139 謝金炎先生宅後方車庫 敦化南路1段187巷73號 建安里8-11、19-20鄰 27728732
140 仁愛國中8年24班教室 仁愛路4段130號 建倫里1-8鄰 23255823
141 仁愛國中8年25班教室 仁愛路4段130號 建倫里9-16鄰 23255823
142 仁愛國中8年2班教室 仁愛路4段130號 建倫里17-24鄰 23255823
143 仁愛國小3年2班教室 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1-8鄰 27095010
144 仁愛國小3年4班教室 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9-14鄰 27095010
145 仁愛國小3年6班教室 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15-21鄰 27095010
146 光復國小1年12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正聲里1-6鄰 27585076轉15
147 光復國小1年11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正聲里7-11鄰 27585076轉15
148 光復國小1年10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正聲里12-16鄰 27585076轉15
149 仁愛國小1年2班教室 安和路1段60號 敦煌里1-7鄰 27095010
150 仁愛國小1年4班教室 安和路1段60號 敦煌里8-14鄰 27095010
151 仁愛國小1年6班教室 安和路1段60號 敦煌里15-21鄰 27095010
152 光復國小1年4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華聲里1-9鄰 27585076
153 光復國小1年5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華聲里10-18鄰 27585076
154 光復國小1年1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車層里1-8鄰 27585076轉15
155 光復國小1年2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車層里9-17鄰 27585076轉15
156 光復國小1年3班教室 光復南路271號 車層里18-26鄰 27585076轉15
157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雅各堂大廳 光復南路438號 光信里1-7、14鄰 27047774
158 曉星幼稚園 延吉街254號 光信里8、16-17、27-30鄰 27033211
159 延吉平宅社工員辦公室 延吉街236巷17號 光信里19-26鄰 27047665
160 延吉綜合大樓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延吉街246巷10號 光信里9-13、15、18鄰 27006363
161 民族國中資源教室1 羅斯福路4段113巷13號 學府里1-5鄰 27322935轉213
162 空軍退員宿舍（芳蘭山莊） 基隆路3段155巷148號 學府里6-9、15鄰 27330381
163 陸軍公館退員宿舍 基隆路3段155巷61號 學府里10-14、16-17鄰 27322322

第7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缺額補選投開票所一覽表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8年3月28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至民國98年3月27日（包括當日）除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公職選罷法

第14條）。
  有選舉權之人，在本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本次缺額補選之選舉人（公職選罷法第15條第1項）。惟居住期間之計算，仍以臺北市為範圍計算之；

但在選舉公告發布(98年1月23日，包括當日)後，遷入本選舉區者，無本次缺額補選之投票權（公職選罷法第15條第2項）。
二、 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 投票時間：中華民國98年3月28日（星期六）自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2. 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 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1張選舉票，圈投1名候選人。
 4.  投票當日請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如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持已報遺失

之國民身分證或舊式身分證不得領取選舉票；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
理申請補發〉

 5.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
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6.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7.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

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8.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9.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形，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10.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

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5,000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
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定，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11.  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
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5,000元以下罰金。

 12.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三、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四、 妨害選舉之處罰 
 1.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

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 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

為一定之行使。
  　　　　　　　二、  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

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 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

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

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

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

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
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

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

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
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

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五、 附註：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政見。
 二、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

章者，其標章。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學歷，其為大學以上者，以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可之學校取得學位者為限。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明文件；未檢附證明

文件者，不予刊登該學歷。
 第一項政見內容以六百字為限，同項第一款學歷、經歷合計以一百五十字為限，同項第二款學歷、經歷合計以七十五字為限。
 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

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

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第一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選舉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選定公職人員選舉種類，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選舉及政黨選舉活動；其舉辦之次數、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六、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查獲候選人或
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立法院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臺幣一千萬元。；如因檢舉而
查獲立法院立法委員候選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五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予新臺幣
100萬元之獎金；查獲其他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獎金新臺幣50萬元，惟於各項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
給予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關名稱 電話 傳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84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3756892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七、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
  第7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缺額補選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採辯論方式辦理，訂於98年3月21日下午2時於臺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第3頻道)播出。各

候選人發言順序於政見發表會辦理當日現場抽定，請選民踴躍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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